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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推动企业开展合规建设成为一种常态。但企

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存在缺乏正向实体的激励手段、缺失怠于合规的惩戒后果以及持续动态的监管

程序存在缺位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发挥检察建议对企业合规的推动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合规检察

建议激励机制。未来可以通过落实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效用、增加合规检察建议激励因素、加强对企业

持续动态监管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以期推动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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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pilot work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reform in China, it has become a normal state 
for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to promote enterprise compliance construction through procuratorial 
suggestion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com-
pliance inspection suggestion, such as lack of positive entity incentive means, lack of disciplinary 
consequences of neglecting compliance, and lack of continuous and dynamic regulatory procedures. 
In order to further play the role of inspection suggestions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complianc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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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inspection 
suggestions. In the future, this problem can be solved by implemen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er-
prise compliance inspection suggestions, increasing the incentive factors of compliance inspection 
suggestio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tinuous and dynamic supervision of enterprise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inspection sugges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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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机遇也伴随着风险，企

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刑事法律风险。为了防范和避免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各国

对企业犯罪所采取的规制方法已从单一的事后法律制裁更多地向事前的违法及犯罪预防倾斜。这种预

防主要通过要求企业结合自身组织形式、经营范围、规模等因素，设立一套包含商业行为准则、合规

组织体系、预防体系、监控体系及违法犯罪的应对体系等五大方面内容的合规计划来实现。[1]其中，

旨在专门避免因企业相关的行为而给企业及企业成员带来刑事责任的内部控制机制，被称为刑事合规。

在现代社会的企业经营中，经济活动逐渐专业化，企业内部分工进一步细化，企业结构错综复杂，诸

多原因使得国家法律难以直接渗透到企业内部，而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细致到位的监督。这就

使得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上升，大量不注重防范风险的企业往往涉及刑事犯罪。另外，企业犯罪本身

具有渐进性和积累性特征，往往从轻微的违纪违法行为演化而来。企业因管理疏忽所造成的事故过程

好比“滚雪球”，如果在尚是小雪球之时发现并及时停止，便不会形成之后最大的那个雪球。如果企

业在前期能够加强自身监管或者由外部因素进行监督建议，及时发现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存在的

刑事法律风险，并及时补救挽损，那么就能够尽量避免在后期造成更严重的刑事法律后果，造成企业

一旦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便一蹶不振，甚至企业破产重组，造成大量企业员工下岗，对经济造成更严

重的损失，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合规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本土的合规改革探索蓬勃兴起。2020 年 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

对涉罪企业及企业家贯彻“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工作精神，标志着企业合规不起诉

制度改革正式确立。[2] 2020 年 12 月，最高检召开企业合规试点工作座谈会，表示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

改革试点范围将扩大至 10 个省份、约上百家检察院。2021 年 6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国资委

等九家单位研究制定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就涉案企业合

规不起诉制度的运行做出了具体规定。[3]企业合规改革不再停留于企业内部治理环节，而逐步转化为影

响司法实践的关键外部要素。目前，我国实践中呈现两种合规不起诉模式，一是“检察建议模式”，二

是“附条件不起诉模式”。相较于检察建议模式，附条件不起诉模式给予了企业通过配合调查、补救挽

损、合规整改，换取不起诉的机会。这种模式下，企业在涉及刑事犯罪时，为了减少承担刑事责任对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相关司法机关往往会给予企业挽救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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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司法机关的配合调查，及时查找漏洞、发现不足并及时整改，力求能够补救挽损，尽量减少所造成的

损失。而后相关司法机关对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调查评估，达到合规整改标准后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以

此来降低企业承担刑事责任后对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这种模式下，对于调动企业自我监管的能动性、

积极开展合规，无疑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但是，这种不起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突破现行立法、欠

缺配套制度、增加办案成本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大多数改革试点的检察机关更青睐检

察建议模式，采取这种模式办理案件的数量也更多。实际上，检察建议模式依托于检察建议制度。对于

这一针对涉案企业制发的，旨在推动企业开展合规的检察建议，有学者称为“企业合规检察建议”。[4]
企业合规检察建议虽然相较于附条件不起诉模式具有一定的制度优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社会治

理检察建议本身属于“柔性权力”，既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也不具备惩戒威慑力，还一般制发于不起诉

决定后，同时，正向实体的激励手段的缺乏、怠于合规的惩戒后果的缺失以及持续动态的监管程序的缺

位等各种原因都导致了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模式不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因此，发现现行企业合规检察建

议激励机制的不足之处、探究如何强化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就成为了进一步推进企业刑事合规改

革的关键问题。 

2. 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的现状分析 

企业合规对于企业而言，无异于一次企业的自我革新。无论是附条件不起诉模式，还是检察建议模

式，对于涉及刑事法律风险的企业来说，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如果企业能够完成合规整改，

那么将大大减小刑事法律风险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冲击；但是如果企业不能抓住合规整改和补救挽损的机

会，那么后期企业一旦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就很可能对企业的正常经营产生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合规

体系的搭建本身也是一项成本高昂、久耗时间的活动。[5]正因如此，域外合规制度发展的经验表明，如

果没有针对合规的有效激励机制，企业对于打造和推行有效合规计划就没有强大的动力。[6]基于此，任

何旨在引入企业合规的制度载体都必须解决如何激励企业的问题，也即建立企业合规的激励机制。 

2.1. 现有激励模式概述 

就目前而言，企业合规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所谓正向激励，是指企业在涉

及刑事法律风险时，通过企业内部主动进行合规整改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合规计划，及时补救挽损，

从而使得企业整改后的情况达到相关政府机关所要求的标准，以此来换取相关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

在当下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中，一些检察机关所推行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就践行了对涉案企业的正向激

励：将企业开展合规的情况纳入提起公诉的考量因素，以未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来对企业施加强大的

激励作用，以鼓励企业进一步推行企业合规建设。所谓“反向激励”，则是指存在刑事法律风险的企

业在涉案后，拒绝或怠于进行合规整改，从而承受严重的不利后果。反向激励更多地类似一种处罚和

警示。然而，反向激励所提到的严重的不利后果并非是指相关司法机关对相关涉案企业拒绝或怠于进

行合规整改所进行的“处罚”，而是相关涉案企业的原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是企业本就应当

承担的。正如有学者提出，无论是作为责任刑，还是预防刑的考量因素，企业不合规都不是加重处罚

的理由。[7]具体对于检察建议模式而言，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所开展的试点中，检察机关通过评估和考

量，审慎选择能够适用检察建议激励机制的涉案企业，而后对这些企业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并在提

出相关检察建议后积极督促。 

2.2. 现有激励模式的运行 

就目前开展的情况来说，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还较为理想，大多数企业能够接受检察建议激励机制，

并主动进行企业合规整改，从而降低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保障企业平稳运行。但是，未来随着企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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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检察建议逐渐制度化，并被检察机关普遍适用，如果检察机关无力对所有企业都予以有效监督，那么

检察建议激励机制的不足就可能会凸显出来。毕竟检察建议激励机制只是一种“柔性权力”，其本身并

不具有强制力，也不具备惩戒威慑力，无法对企业进行强制性的合规整改建设。而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

检察建议，相关涉案企业是否践行、是否积极进行合规整改则完全依靠企业的自觉。对于检察建议，企

业如果置若罔闻，那么即使是相关检察机关也对企业无可奈何，而不能对其进行惩处。同时，一旦检察

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被企业所搁置，那么等检察机关再度回访评估整改情况时，就会造成检察机关进退

两难的境地，造成检察机关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然而，虽然检察建议激励机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

足之处，但是由于这一激励机制本身具有独特的优势，所以即使是现行司法实践大量推行附条件不起诉

模式，即使附条件不起诉在未来司法实践中得以立法化确立，检察建议激励机制也不应当被取代。 

3. 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的不足 

相较于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模式虽然对于推进企业合规建设具有独特的优势，但

是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对于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模式的不足之处，其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

部因素。 

3.1. 缺乏正向实体的激励手段 

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中，在企业涉及刑事法律风险时，往往是由企业先进行企业合规整改，及时进行

补救挽损，然后再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评估，当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达到相应的标准时，由检察机关作出

不起诉的决定，以此来避免刑事法律风险给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但是，在检察建议模

式下，往往是由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后，才对具有刑事法律风险的企业提出相关的检察建

议。此时，检察机关向企业提出的检察建议对于企业来说已经类似于“一纸空文”。对于企业来说，既

然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试图推动企业开展合规的“实体优惠”已被提前兑现，那么就意

味着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已经“消失殆尽”，企业后续是否开展合规，以及合规建设的效果如何，都无

法对已经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产生影响，那么就没有必要再接受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从而对企业进行合

规整改。此外，我国检察机关也并不像部分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那样享有罚款权，在作出合规不起诉时，

有权对涉案企业采取罚款或罚金等经济制裁措施。因此，检察机关对涉及刑事法律风险的企业作出不起

诉的决定，并对其提出了相应的检察建议，即使企业将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进行搁置，而不按照检察建

议进行企业合规整改，检察机关也无权对企业进行罚款或者作出其他经济制裁措施。这也就意味着，对

于那些后续搭建起有效合规计划、进行企业合规整改建设的企业，检察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已经没有其他

更多给予“优惠”的方式来鼓励企业进行进一步的企业合规建设，也就是说检察建议激励机制难以从正

面激励企业开展合规。 

3.2. 缺失怠于合规的惩戒后果 

在检察建议模式下，不合规即严厉处罚的后果是缺失的。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是在检察机关的不起诉

决定作出之后提出的。而不起诉的决定一旦作出，除非有新的事实或者证据，否则检察机关重新提起公

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对于怠于进行企业合规的企业，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后，即使

再提出相应的检察建议，企业如果依旧不进行企业合规，检察机关也没有方法或手段对企业进行严厉的

惩戒。在某种意义上，规避严厉的处罚是企业推进合规最直接的动力。而域外合规制度发展的经验表明，

“处罚愈严厉，愈可能促进企业合规”。但是，在我国，对于企业怠于落实检察建议，及时进行企业合

规，缺乏实质性的惩戒机制和预先设定好的惩戒后果。在我国当前的企业合规建设实践中，对于被建议

单位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检察建议规定》第 25 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采取的两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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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是向有关单位“通报”，二是提起公益诉讼。前者是通过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行政主管或者

行业自律组织等有关单位，对被建议单位施加外部压力，督促其落实检察建议，及时进行企业合规整改

和建设。此种方式是借助外部督促的手段对不落实检察建议的企业进行督促。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规定

对于“督促”依旧不落实的惩戒后果和具体的惩戒机制，也就是说，此种督促手段与检察建议一样，是

不具有强制性和惩戒性的，无法对企业进行强制性规制，是一种“柔性手段”。后者是指对于符合提起

公益诉讼条件的，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督促被建议单位落实相应要求。例如，南京市建邺区检

察机关在实践中探索了“相对不起诉 + 检察建议 + 公益诉讼”的办案模式。即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

决定后提出检察建议，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启动公益诉讼的调查，对企业落实检察建议的情况进行调查

评估。如果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良好，企业及时进行合规整改，那么检察机关就不再提起公益诉讼；反之，

检察机关就会考虑提起公益诉讼。此种手段实际上是对企业进行了一定的规制，半强制性地要求企业按

照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进行企业合规整改。虽然此种手段相较于前者具有一定的进步之处，但是此

种手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例如，并不是所有案件都符合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这就限制了适

用此种手段的案件范围；又如，如果检察机关以企业不按照检察建议进行合规整改，而向法院另行提起

诉讼，必将占用一定的司法资源，给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平添工作负担。因此，这一方式在普遍性、及

时性与经济性上可能存在不足。因此，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所采取的检察建议模式缺乏强制力和实质性

的惩戒后果，是一种“柔性”的督促、建议，这也就进而导致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存在一定的不

足之处。 

3.3. 持续动态的监管程序存在缺位 

企业合规计划搭建的阶段性与持续性决定了监管过程也应当是分阶段的、长期的，包括阶段性的了

解情况、评估现状与反馈意见。目前司法实践中，以检察机关回访为主的监管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一

个完善的企业合规计划的搭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反复根据实际落实情况和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

及时修正和补足的。从合规计划搭建的过程来看，实践中较有经验的律所帮助企业搭建合规计划一般会

从三个阶段展开：合规整改准备阶段(如开展合规自查、确定整改方案与考察标准)、合规整改实施阶段(如
根据方案开展具体整改)、合规整改评估和验收阶段。每一阶段均有专门的工作内容并形成相对应的工作

文件。从合规计划包含的内容来看，域外经验显示，有效的合规计划需涉及多方机制的构建，如风险评

估机制、有效的政策与程序机制、良好的培训和沟通机制、匿名报告和调查机制、第三方管理机制等。

[8]尽管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不同经营领域的企业在合规计划的搭建方式上存在差异，但任何一个合规

计划，从搭建到运行，都应当是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的过程。然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检察机

关在对企业提出检察建议后，并没有进行持续动态的监管和评估。而对于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仅进行

走访、访问、会谈等，无法对实际的落实情况进行持续、动态、有效的监管。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

企业合规检察建议逐渐走向制度化、适用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如果一味地适用如此监管模式，那么势

必会大量增加检察机关的工作量，也会影响企业合规的落实效果。 

4. 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的完善路径 

涉案企业根据检察机关合规检察建议，整治企业内部制度隐患，对提升企业整体质量，堵塞管理漏

洞，完善内部合规监管制度，防范企业合规风险，提升企业经营能力，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企业

合规检察建议模式下，强化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激励机制是检察建议模式有效运行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4.1. 落实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效用 

不起诉决定作出之后，检察机关制发的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是涉案企业开展合规的主要依据。企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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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检察建议本质上属于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检察建议事实上已让检察机关以独特

的方式参与到企业合规的治理中。检察机关通过延伸办案职能，最大限度保护企业乃至社会财产利益。

但是，在目前实践中，企业合规检察建议制度尚不成熟，检察机关提出的部分检察建议并没有结合企业

的实际情况，而根本无法适用于企业实际的合规整改建设中，对于企业来说，仅仅是一纸空文。对于企

业合规检察建议的效用问题，主要指检察建议的实效性与应用性，既能发挥检察建议的实际作用，又能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产生应用价值，继而引导企业走向正轨化治理、运营道路。在合规检察建议的实效

性问题上，首先，对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合规整改建议，针对涉案企业的公司章程、

经营范围、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规章制度、合规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不足与隐患，从

而制定与其相适宜的合规管理方案。其次，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应当具有可行性。检察机关应当充

分考虑企业的综合情况，把握“关键要素”。检察建议应重点围绕企业面临的合规风险，确立企业专项

合规计划。针对企业存在或即将面临的合规风险，检察机关通过查阅证据材料及内部规章制度，向工作

人员、涉案人员核实情况，听取涉案企业及相关人员意见，咨询专业人员、行业协会或相关部门意见，

委托专业人士评估、审计企业财产情况，邀请专业人员鉴定案件争议事实，详细调查涉案企业违法犯罪

事实及证据材料，并总结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制度漏洞，绘制专项规划报告，并根据当地经济政策推进合

规管理应对方案。[9]从而以此来提升检察建议的实用性与专业性，进而推动企业进行合规建设。 

4.2. 增加合规检察建议激励因素 

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在企业的合规整改建设中不具有活力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合规检察建议

的激励因素和激励手段不够。当缺乏“好处”时，企业自然不愿意进行耗时耗力的合规整改建设。因此，

要想推动企业合规建设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要增加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正向激励手段和激励因素，以激

发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热情。然而，增加检察建议激励因素不能在提出检察建议时就全部给予企业，否

则就会造成企业在后期不落实检察建议，怠于进行企业合规。基于企业合规整改建设是分阶段的，那么，

检察建议的激励因素也应当是分阶段的。例如，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或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

件时，涉案企业及时整改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可以考虑对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甚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考虑将企业合规整改情况作为是否启动羁押必

要性审查的措施及提起公诉的重要缘由，从而确立检察建议在审查逮捕阶段的重大激励。在审查起诉环

节，合规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可以作为是否提起公诉及是否符合不起诉条件的重要刑事激励，并给予企

业合规整改的巨大动力。同样，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及相关人员提起公诉后，企业根据检察建议的整改

情况可考量是否提出更宽缓的量刑建议，以此将检察建议作为企业及时整改的不竭动力。根据涉案企业

的实际情况及刑事程序走向，检察建议中可写明“若涉案企业在规定考验期内及时合规整改，将决定作

为是否提起公诉或减轻刑事处罚的考虑因素。” 

4.3. 加强对企业持续动态监管 

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持续的监督评估。对于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来说，如果检察机关缺少了提出检察建

议后续的持续动态的监管，那么所提出的检察建议很可能就成为一纸空文，对企业没有任何约束力，企

业后续的合规整改措施不到位，对企业治理范围、业务规模、经营方式等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对于涉案

企业管控内部合规风险、预防再次违法犯罪未起到实际作用，也达不到推进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建设，及

时补救挽损的目的。因此，要想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就必须要建立完善的、持续的、动态的监管

机制，对企业落实检察建议的情况进行持续不间断的监督评估，并及时提出整改意见。检察机关可以采

取实地考察、当地调研、督查回访、不定期会商、召开联谊会议等方式，监督涉案企业检察建议落实情

况。当企业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较好时，可以适当延长监管间隔的时长，缩短监管的周期；而当企业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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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落实情况不理想时，可以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甚至安排专人入驻该企业进行实时监管，以保证企

业能够落实检察建议，及时有效地进行企业合规整改建设。 

5. 结语 

作为市场经济高阶发展的产物，企业合规是多重利益衡量的结果。随着企业治理“重保护、轻打击”

刑事政策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通过延伸检察办案职能，向涉案企业制发合规检察建议，以保护企业财

产利益、保护社会经济稳定有序，从而监督、引导、帮助涉案企业建立或完善合规管理体系。然而，对

于具有逐利性的企业而言，只有当合规建设利大于弊，其才有动力开展这项工作。因此，要想进一步推

动企业合规的开展，就必须要完善企业合规的激励机制，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涉罪企

业，检察机关应坚持“少捕、少押、少诉”的司法理念，充分释放司法善意，调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

积极性与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更多涉案企业建立或完善合规管理体系，

充分发挥合规检察建议在企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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